
 

投保须知 
一、产品责任重要提示 

（一）总保险金额 

基础版： 

    1.妊娠疾病保险金：1 万元。 

2.新生儿先天性疾病：1万元。 

3.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元。 

4.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元。 

其中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和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的总赔付限额 100

万元。 

 

尊享版： 

1.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 

2.意外伤残保险金：20万元。 

其中意外身故保险金和意外伤残保险金的总赔付限额 20 万元。 

3.生育身故保险金：10万元。 

4.妊娠疾病保险金：2 万元。 

5.妊娠难产保险金：1000 元。 

6.妊娠早产儿低体重保险金：2000元。 

7.意外终止妊娠保险金：1000 元。 

8.新生儿先天性疾病：2万元。 

9.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元。 

10.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元。 

其中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和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的总赔付限额 100

万元。 

（二）免赔额： 

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本合同中载明。本合同中的免

赔额，是指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约定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保险人不予赔付的部分。其

中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及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免赔额共计人民币 1 万元。 

（三）赔付比例： 

1. 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 赔付比例 80%，以有社保或公费医疗身份参保，但未

以有社保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60%进行赔付。 

2. 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 赔付比例 80%，以有社保或公费医疗身份参保，但未

以有社保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60%进行赔付。 

（四）等待期： 

基础版产品中妊娠疾病保障等待期为 30 天。尊享版产品中意外终止妊娠保障等待期为 

90 天，生育身故、妊娠疾病保障等待期为 30 天。 

（五） 缴费方式：本保险合同按年支付保险费。 



（六）就诊医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

病房，不包括特需医疗、外宾/干部/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 部、联合医院等，北京

市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所有医院除外。 

2. 除外康复科、康复病床、健康中心、天然治疗所、康复院、联合医院、诊所、精神

病院、老人院、疗养院、戒毒中心、戒酒中心、医院的(门)急诊观察室、家庭病床(房)。 

二、产品说明 

（一）产品名称及条款：本产品名称为孕福宝·孕妇及新生儿综合保险，请确认您已

认真阅读投保须知、保障方案及适用条款，其中基础版产品适用条款为《现代财产保险（中

国 ） 有 限 公 司 妊 娠 并 发 症 及 先 天 性 疾 病 医 疗 保 险 条 款 》（ 注 册 号 ：

C0001113251202207250286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附加新生儿先天性疾病及

早产儿低体重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1113262202207250262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

有限公司附加妊娠疾病及妊娠难产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11132622022072502603）。尊

享版适用条款为《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妊娠并发症及先天性疾病医疗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1113251202207250286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终止

妊娠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1113232202207250265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生育身故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1113262202207250261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

有 限 公 司 附 加 新 生 儿 先 天 性 疾 病 及 早 产 儿 低 体 重 保 险 条 款 》（ 注 册 号 ：

C0001113262202207250262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附加妊娠疾病及妊娠难产

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11132622022072502603），《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个人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11132312021113004033），您了解、同意并确认上

述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其他用粗体等方式显著提示的部分。作为投保人，

您确认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购买本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产品条款及投保须知的全

部内容。 
（二）投保人：18 周岁以上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

有固定居所的人士（日常居住地为中国大陆境内的外籍人士可投保，其余外籍人士不可投保）。 
（三）被保险人：年龄为 20-40 周岁。未怀孕或孕期未满 28 周的身体健康女性均可

投保。 

（四）投被保人关系：支持为本人、配偶、子女、父母投保，投保人须与被保险人存在

可保利益。 

（五）受益人：本产品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或法定受益人。 
（六）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被保险人属于《现代财产保险职业类别表》中的 1-4 类

职业类别。 

（七）投保份数：尊享版及基础版两款产品每一被保险人在同一保险期间内限投 1 份，

多投无效，本公司不承担多投部分的保险责任。 

（八）生效时间：本产品生效时间为投保成功次日零时生效。 

（九）交费方式：年交。 

（十）保险期间：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 1 年。 

（十一）保险责任： 

基础版： 

1.妊娠疾病保险金：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附加合

同所定义的一种或多种妊娠疾病，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向被保险人赔偿妊娠疾

病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2.新生儿先天性疾病：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连带被保险人经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附加合同所定义

的一种或多种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险人以保险单载明的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为基数，

按附表《先天性疾病给付比例表》所列先天性疾病对应的给付比例赔偿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

险金。 

当连带被保险人被诊断出罹患两种或两种以上先天性疾病时，保险人仅赔偿其中一项给

付比例最高的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险金。对于附表《先天性疾病给付比例表》所约定的任一

先天性疾病，保险人在赔偿该种先天性疾病保险金后，对该种先天性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一次或累计赔偿的保险金总额达到保险单载明的新生儿

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3.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罹患特定妊娠并发症，并在医院中住院治疗

该妊娠并发症的，对于被保险人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扣除约定的免赔额

后，按照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但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保险金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上限。 

4.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新生儿）在保险期间内发现或确诊特定先天性疾病，并在其满 1 周岁之前进

行治疗该先天性疾病，自初次确诊罹患特定先天性疾病起至其满 1 周岁期间内，在医院住院

治疗该先天性疾病而产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按

照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但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保险金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上限。 

 

尊享版： 

1.意外身故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含第 180 日）内因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单上载

明的保险金额向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

保险人按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向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

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保险金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 日内退还保

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如果保险人在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前已依本合同约定给付过意外伤残保险金，则在给付

意外身故保险金时，需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 

2.意外伤残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

因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 号，标准编号为 JR/T 

0083-2013）（以下简称《伤残评定标准》）所述伤残项目，保险人根据本合同及该《伤残评

定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被保险人伤残程度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的《伤残评定



标准》中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向意外伤残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伤

残保险金。 

如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的，则按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评定，并据此向意外伤残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 

3.生育身故保险金：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下列原因身故，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

的保险金额给付生育身故保险金，保险人给付生育身故保险金后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

止： 

（1）妊娠期间疾病身故； 

（2）因分娩或分娩并发症身故 

4.妊娠疾病保险金：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附

加合同所定义的一种或多种妊娠疾病，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向被保险人赔

偿妊娠疾病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5.妊娠难产保险金：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选择以自然分娩方式进行分娩，但在医院分娩室

内接生过程中，因第二产程延长出现被保险人生命体征恶化或胎儿出现宫内窘迫，必须

临时改行剖宫产手术分娩，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向被保险人赔偿妊娠难产

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6.妊娠早产儿低体重保险金：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妊娠不满 37 周（含）时分娩，且连带被保险

人体重低于 2500g（含）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向被保险人赔偿早产儿

低体重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7.意外终止妊娠保险金：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等待期后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妊娠被迫终止，

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向被保险人赔偿意外终止妊娠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

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8.新生儿先天性疾病：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连带被保险人经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附加合同所定义

的一种或多种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险人以保险单载明的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为基数，

按附表《先天性疾病给付比例表》所列先天性疾病对应的给付比例赔偿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

险金。 

当连带被保险人被诊断出罹患两种或两种以上先天性疾病时，保险人仅赔偿其中一项给

付比例最高的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保险金。对于附表《先天性疾病给付比例表》所约定的任一

先天性疾病，保险人在赔偿该种先天性疾病保险金后，对该种先天性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一次或累计赔偿的保险金总额达到保险单载明的新生儿

先天性疾病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9.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罹患特定妊娠并发症，并在医院中住院治疗

该妊娠并发症的，对于被保险人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扣除约定的免赔额

后，按照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但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保险金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上限。 

10.先天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新生儿）在保险期间内发现或确诊特定先天性疾病，并在其满 1 周岁之前进

行治疗该先天性疾病，自初次确诊罹患特定先天性疾病起至其满 1 周岁期间内，在医院住院

治疗该先天性疾病而产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人在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按

照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但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保险金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上限。 

三、保单服务 

本计划为网络销售产品，网上投保、网上支付、网上即时核保并出具电子保单，现代财

险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6080808 查询、验真。 

（一）投保：您填写个人投保信息并勾选需要的保险计划，核保通过后，保险合同成立。 

（二）承保：现代财产保险实时接收您的投保信息，并由系统实时完成核保，核保通过

后进行保险承保。 

（三）保单查询：本合同采用电子保单形式承保并提供电子发票，您可以通过下列方式

查询保单。如您需要纸质保单请拨打现代财险客服电话 4006080808，现代财产保险提供顺

丰快递到付服务。登录现代财险官网【http://www.hi-ins.com.cn】进行查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您投保本保险时视为

接受以现代财险提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 

（四）退保/批改：您拨打现代财险客服电话 4006080808 发起退保申请，并按要求提供

完整申请资料，现代财险受理后，最晚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30日内退还现金价值，

退保保费会退还至您名下指定账户（已发生理赔的，退保现金价值为 0 元）。 

现金价值计算方式：现金价值=年缴保险费×[1-(保险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经

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五）理赔：出险后尽快拨打客服电话 4006080808 进行报案，根据指示提交理赔资料，

现代财险将审核案件并对于属于保险责任的进行理赔金支付，理赔金将直接转账至被保险

人/受益人名下的指定银行卡账户或支付宝账户。 

（六）重新投保：保险期间届满时，投保人可向保险公司申请重新投保本合同。在前一

合同至期满后 30 日内投保不计算等待期。本合同为一年期非保证续保合同。若保险期间届

满，本保险产品已停止销售，保险公司不再接受投保申请，但会向您提供投保其他保险产

品的合理建议。 

（七）服务电话：如需变更保单信息、咨询保险产品相关事宜、理赔信息，请联系现代

财险客户服务热线：4006080808。 

（八）现代财险投诉热线：4006080808。 

四、承保公司及偿付能力 

（一）本产品由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财险）承保，其总部设

在北京，现有青岛、广东、湖北、四川四家分公司。本产品为现代财险互联网保险业务，依

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服务，您线上即可享受投保、查询/下载单证、理赔等服

务，但可能无法享受到及时的面对面线下服务。若您确认投保，请认真、充分考虑相关因素。

现代财险主要服务会通过电话、第三方服务机构等方式为您提供全面便捷的保险服务。欢迎

拨打公司 7*24 客服热线：4006080808。 

 



（二）现代财产保险最近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详情请参见公司官网偿付

能力披露信息：https://www.hi-ins.com.cn/hi/solvency 

 

五、如实告知、信息安全及相关授权 

（一）现代财产保险将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

取充分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您提供给现代财险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

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 

除了现代财产保险的业务合作伙伴、法律顾问、外部审计机构或按照法律规定、监管规

定或司法裁决之外，现代财险不会将所接受的任何个人信息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者提

供给任何第三方。 

针对在必要情形下第三方可能接触并使用 

您的个人信息的人员（包括得到授权的现代财险员工、以及不时执行与现代财险的业务、

营销活动和数据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公司或人员），所有此类人员及公司均需遵守相关保密

协议，同时也需遵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以确保您的个人信息随时得到保

护。 

（二）在投保本产品前您应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具体如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

如实填写投保信息，并就保险公司提出的询问据实告知，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且不承担赔偿责任；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

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

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对于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退还保险费。 

（三）基于提供保险服务、提高服务质量的需要，您授权：现代财产保险及现代财产

保险的合作机构在承保前或承保后以多种方式核实投保信息的真实性、调查获取被保险人

与保险有关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健康情况、诊疗情况、既往病史等)，如现代财产保

险经前述核查发现您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况的，现代财险将依法解除保险合同；现代财险向

与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提供您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等）；

现代财产保险及现代财产保险的合作机构可对您的信息进行合理使用，可通过知悉您信息

的机构查询与您有关的全部信息。为确保信息安全，现代财产保险及合作机构应采取有效

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https://www.hi-ins.com.cn/hi/solvency

